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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近日以《 「黎智英
案」 的法律分析》為題發表文章，當中討論普通法的司法程序。他認為，

《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但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的環境中運作，其刑事司法程序基
本符合普通法的標準，黎智英案亦反映此情況。

陳弘毅表示，本案的審訊以普通法傳統所提倡的公開方式進行，最終判決書長達八百多頁，對於
有關法律和證據，有詳細的說明。對於被告人的大律師提出的辯護理由和法律論點，判決書中有逐一
回應。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國安法實施後被告隱晦犯案
陳弘毅分析黎智英案：足夠證據顯示串謀罪行存在

黎智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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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齒虎」庭外戒備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去年12月15日被裁定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 「串謀發布煽動

刊物」罪成。法庭昨日起一連四日處理各
被告求情。黎智英昨日上午由囚車押到西
九龍裁判法院，警方在附近一帶加強戒
備，法庭附近設置路障，所有進入法院的
車輛，均需接受安檢，附近停泊多架警
方車輛，當中包括裝甲車 「劍齒虎」。

司法機構在開庭前，已預先準備491
張公眾席籌及116張記者席籌，以待上
午9時15分派發。現場所見，黎智英妻
子李韻琴、陳沛敏丈夫鍾沛權（前《立
場新聞》副總編輯）、近六名各國領事
（包括法國及歐盟）、 「女長毛」雷玉
蓮、 「阿牛」曾健成等人，陸續到法院
旁聽。

政黨及議員：須嚴懲反中亂港分子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本港多個政黨

及立法會議員都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持續發
展的基石，相信法庭在接下來的程序中，定能對案
件作出公正裁決，彰顯法治公義，維護國家安全與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民建聯昨日發表聲明強調，黎智英長期利用媒
體平台煽動仇恨、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甚
至公然鼓吹分裂國家。法庭呈堂的證據鏈完整且確
鑿，其行為對香港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造成難以彌
補的深重危害，法院應嚴肅依法懲處，以正視聽。
民建聯相信，嚴懲反中亂港分子，是落實 「愛國者
治港」 原則、堵塞國家安全漏洞的必要措施。這一
行動將對一切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的行為產生有力震懾。

工聯會表示，黎智英案於法庭公開審訊期歷時
156日，控辯雙方各自提出理據訴訟，黎智英在審
訊期間更自辯共52日，最終被法庭裁定罪名全部
成立。黎智英是 「反中亂港」 分子，是反修例港版
顏色革命的策劃者和煽動者，同時也是外部反華勢
力的 「代理人」 和 「馬前卒」 ，是香港亂局的幕後
推手，其所干犯罪行屬於極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工聯會認為法院必須依法嚴懲不貸，任何姑息

都是對國家對人民的殘忍！

審訊公開透明 罪證確鑿
新民黨表示，審訊期間，控方提交超過八萬頁

文件及2200項證物，亦未有任何一方的法律代表
提出曾到受不公平待遇；法庭頒下的855頁判詞可
見，裁判是證據確鑿。嚴審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意義
重大，是維護國安的正義之舉，審訊公開透明彰顯
香港法治，罪證確鑿，罪行纍纍危害深重，相信法
庭會在充分考慮所有因素後，對黎智英作出公正量
刑，彰顯法律尊嚴，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經民聯指出，黎智英案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極具標誌性的重大案件。黎智英長期以來勾結外國
勢力，煽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其罪證確
鑿，對國家安全構成深重危害，嚴重破壞香港法治
基石。特區法院在審理此案過程中，嚴格遵循《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規定，歷經156天嚴謹審訊
作出裁決，過程公開透明，充分體現香港司法的
專業與獨立。法庭依法審判黎智英，是維護國家
安全、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正義之舉。今
日求情程序的啟動，進一步印證香港法治程序的嚴
肅與公正。

立法會議員陳學鋒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香
港國安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築牢了堅實基礎，任何
企圖分裂國家、破壞香港安寧的險惡用心，都會因
為香港國安法的存在而無法得逞。更重要的是，這
一裁決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能讓所有人清晰認識
到，任何背叛國家、損害香港利益的行為都必將受
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相信法庭必會作出公正制裁，
從而堅定市民守護國家安全、捍衛香港穩定的信
念，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注入正能量。

全部罪名成立 案情嚴重
立法會議員文頴怡表示，自從黎智英被羈押

後，部分外媒炒作其 「健康情況」 ，特區政府日前
已對一間涉刻意不實報道黎智英健康狀況的外媒作
出強烈譴責，重申懲教署一直重視在囚人士的安全
及健康，會提供合適和及時的醫療支援，而黎智英
的代表律師亦曾於去年8月的公開法庭聆訊中表
明，黎智英在獄中一直獲得適切的治療和待遇，
亦無任何投訴。因此外媒對黎智英健康情況的描
述實在令人疑惑，有機會誤導公眾。文頴怡強
調，黎智英涉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全部成立，外界
應關注案件嚴重程度，不應該被所謂 「健康問題」

轉移焦點。
立法會議員李梓敬表示，從黎智英案審訊中呈

現的證據可以看出，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嚴重
性。控方多次指出，黎曾要求外國政府對國家和香
港實施所謂 「制裁」 。相關行為已遠超新聞自由範
疇，明顯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他強
調，黎智英案純粹是香港特區依法處理的司法案
件。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此指手畫腳，甚至威脅制
裁，完全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粗暴干涉。任何人在
香港違法都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這是法治社會的基
本原則。

東區區議員丁江浩表示，案情顯示，黎智英並
非一般的參與者，而是這場席捲全港的動亂背後重
要的策劃者、組織者與金主。他利用旗下的媒體集
團作為煽動仇恨、撕裂社會的宣傳機器，長期大肆
抹黑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蠱惑年輕人走上街頭進
行暴力抗爭，甚至鼓吹 「違法達義」 ，將香港推
向 「攬炒」 的深淵。黎智英案的審理再次向廣大
香港市民證明，香港是法治之都，這裏沒有法外
之地，也沒有法外之人。任何試圖挑戰法律底
線、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都注定逃脫不了正義
的審判。

法庭已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一項串謀刊印、發布、出售、要約
出售、分發、展示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罪成。陳弘毅
在該篇發表於《香港01》的文章指出，法院在判決中指
出，根據普通法，串謀罪是一種持續性的罪行。雖然香
港國安法沒有追溯力，但如上述的串謀在香港國安法生
效前已經存在，而它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依然持續，這
便觸犯了香港國安法。

三位資深法官司法獨立性毋庸置疑
文章說，在本案中，有大量的人證（包括《蘋果日

報》高層和所謂 「重光團隊」 成員）、物證（包括網上
和社交媒體上的文字）證明上述串謀在香港國安法生效
前已經明顯存在。法院在本案的其中一個關鍵裁定是，
有足夠證據顯示，上述串謀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然存
在，沒有終止。法院在判詞中指出，雖然被告人的有關
言行，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有所收斂，但這只是 「形式
上而非實質上」 的 「策略調整」 ，以較 「間接」 、 「隱
晦」 或 「含蓄」 的方式去企圖實現原來的意圖。

文章指出，雖然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的法律，但它是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的環境中運作的，
其刑事司法程序基本符合普通法的標準。本案也反映了

這個情況。例如，組成負責審判本案的合議庭的三位法
官都是精通普通法的資深法官，其專業能力、專業操守
和司法獨立性毋庸置疑，他們根據案情證據和適用的法
律獨自作出判決，不受任何他人的干預，判詞用英語寫
成，其中引用了不少本地和海外的普通法案例。

陳弘毅還表示，本案的審訊以普通法傳統所提倡的
公開方式進行，社會人士和記者可參加旁聽，本地和外
國傳媒都有廣泛的報道。正如本案所顯示，普通法制度
重視證人的口供，每位出庭作證的控方和辯方證人都要
接受控辯雙方律師的深入盤問。被告人在本案中也出庭
作證，行使自辯的權利。最終作出本案判決的判決書長
達八百多頁，對於有關法律和證據，有詳細
的說明。對於被告人的大律師提出的辯護理
由和法律論點，判決書中有逐一回應。

西方將勾外力危害國安視為刑事罪
文章也提到，外國有些對於本案的評論

可能涉及 「雙重標準」 的問題，因為本案主
要涉及的勾結外國危害國家安全罪並非香港
國安法獨有的涉及政治的犯罪，西方國家的
法律中也有把勾結外國危害本國國家安全視
為刑事罪行的，並嚴厲地予以追究和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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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議會 新風尚從無任何悔意，「求情」理據何在？
立法會昨日首次舉行內部工

作交流會，確立了立法會事務的
協調機制，並確定兩名總協調
人。從迅速開會推進工作，到設
立新的協調機制，新一屆立法會
履職至今不足兩周，一系列工作
充分展現了積極擔當作為的新風
尚、新面貌。

立法會運作是否順暢、議事
是否高效，直接關係到香港的整
體發展。上一屆立法會是完善新
選制的第一屆立法會，以理性、
高效、務實的作風得到各界的高
度認可。不僅在立法數量、質量
上大幅提升，推動解決了一系列
與民生發展密切相關的重大議
題。同時還推動了立法會議事規
則持續完善、溝通機制不斷優
化。尤其是《議員守則》的制
定，提高了立法會運作的透明度
與問責性。

新選制下的立法會，終結亂
象回歸了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角
色和功能，形成了行政主導下行
政立法的良性互動。但是良性互
動絕不代表坐等表決，而是對立
法會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香港

正面臨改革發展的繁重任務：經
濟轉型、醫療安老、土地房屋、
北都與河套發展、對接國家 「十
五五」 規劃等等，都需要立法會
高效履職，推進高質量立法和高
水平議政，凝聚廣泛民意與跨界
別共識。

設立內部工作交流會以及協
調機制，將有助於打通立法會的
工作局限，強化內部溝通效能，加
快議程的推進。例如，立法會首
次會議將於星期三舉行，屆時將
討論宏福苑火災後重建工作，昨
日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鑒
於議案非常重要，已決定延長辯
論時間，讓議員均有機會各抒己
見，向政府建言獻策。這就是提
升議會職能與效能的有力例子。

當然，設立新機制還只是外
在形式，根本目的是要團結每一
位議員及其代表的選民，以更好
匯民意、聚民智，推動香港發展
升級和民生改善。事實讓各界看
到，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段下
的特區立法會，正在樹立更符合
制度設計、民意訴求和發展所需
的新議事模式。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早前被裁定破
壞國家安全等罪名全部成立，昨日起案
件進入判刑前的求情程序。諷刺的是，
當年曾高叫 「為美國而戰」 、 「入獄是
人生巔峰」 的反中亂港罪魁禍首，如今
卻要律師以 「年齡老邁」 為由要求 「輕
判」 。然而，黎智英自始至終都沒有表
現出一絲的悔意，更沒有就其對香港造
成深重災難作任何道歉。黎智英沒有資
格獲得任何 「減刑」 待遇，否則，於法
不符、於理無據、於民情不合。

過去156天的審訊，以及長達855頁
的判詞，早已清晰證明黎智英並非 「受
害者」 ，更不是什麼捍衛民主自由的
「英雄」 ，而是一個長期勾結外國勢

力、煽動社會動亂、危害國家安全、嚴
重破壞港人利益的亂港禍首。其所作所
為與所謂 「新聞自由」 無關，與 「人權
自由」 無關，而是一個外國政治代理人
觸目驚心的違法事實。

一些西方政客、媒體以及黎智英家
人，為求替黎智英脫罪，過去近兩年時
間裏不斷造謠、抹黑香港，甚至公然恐
嚇制裁審理的法官。到了判決的前後，
眼見 「撈人」 無望，又渲染黎智英的所
謂 「健康問題」 ，聲稱其牙齒腐爛、指
甲變灰脫落、站立有困難、體重急減10

公斤云云。然而，不論是黎智英出庭時
的表現，還是權威的醫療報告，都在說
明這些都是謊言。

昨日控方引用收押所醫務人員報告
指出，黎的健康狀況正常。例如，其入
獄時體重為80公斤，今年1月為79.2公
斤，反映其身高與體重比例的BMI指數
幾乎沒變。黎曾在2021年提出牙痛、腳
甲感染，經署方妥善處理後，就再沒有
提出其他健康問題。黎在獄中享有《監
獄規則》下在囚人士的權利，而醫管局
和衞生署人員會定期巡視監獄、提供牙
科等治療，必要時可轉介至醫院治療。
控方還指出，黎在獄中可閱讀、休閒及
戶外運動，並每日接受健康監測。

至於被大肆炒作的所謂 「單獨囚
禁」 ，真正原因是黎智英自己因怕被其
他囚犯騷擾而提出的申請，絕非什麼
「不人道待遇」 或 「遭到虐待」 。更何

況，過去幾年還押期間，黎智英從未作
出任何投訴，這足以說明問題。昨日在
庭審時，黎的律師也不敢拿這些理由來
「求情」 ，而是以 「監獄生活對黎智英

是負擔」 來陳述。但正如法官所質疑
的，監獄生活對任何人都是負擔。以這
樣的理由來求情，反映黎智英根本就是
無 「情」 可求。

事實清楚地證明，黎智英沒有遭到
任何所謂的 「不人道待遇」 ，西方傳媒
及黎智英家人多年來炒作黎智英的 「健
康狀況」 ，不過是杜撰謊言，企圖 「賣
慘」 博同情，企圖抹黑特區政府及司法
人員。

求情是被告被判定有罪後、法官判
刑前，向法庭提供相關背景或理由，以
請求減輕刑罰的過程。這是普通法下司
法程序的一部分，也是被告應有的法律
權利。法庭給予黎智英求情機會，這是
香港司法公正的體現。正如有法律界
人士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刑事司法程
序符合普通法的標準，黎智英案反映
這個情況。法官根據案件證據及適用
法律獨自作出判決，不受任何其他人干
預。

當年 「出入白宮」 、 「一呼百應」
的黎智英，曾在台上大言炎炎地稱 「為
美國而戰」 、 「不介意做漢奸」 ，更稱
「入獄是人生巔峰」 ，如今已全然換了
另一副可笑的嘴臉。如果他真心悔改，
真心道歉，或許還有減刑的可能，但以
其如此表現以及海外律師團隊與反華政
客勾結的言行來看，他沒有任何理由得
到 「輕判」 ，法官會以最終的判決，彰
顯法治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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